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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远市创业担保贷款奖励性补助资金管理

实施细则

开财发〔2022〕32 号

各承办部门：

根据《红河州财政局 红河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

发〈红河州创业担保贷款奖励性补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〉的通知》

（红财金发〔2018〕）47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我们制定了

《开远市创业担保贷款奖励性补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》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各承办部门：

附件：1.开远市创业担保贷款奖励性补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

2.20××年度创业担保贷款管理工作完成情况表

3.20××年度创业担保贷款管理工作绩效考核表

开远市财政局 开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2年 2月 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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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远市创业担保贷款奖励性补助资金管理

实施细则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创业担保贷款奖励性补助资金

（以下简称“奖补资金”）的使用和管理，有效促进全市创业担保

贷款扶持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开展,根据财政部《普惠金融发展

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《云南省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

法》《红河州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的规定，结

合《云南省创业担保贷款奖励性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《红河州创

业担保贷款奖励性补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》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创业担保贷款奖补资金的使用和管理适用本细则。

第三条 本细则所称的奖补资金，是指全市开展创业担保贷

款工作的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运营管理机构、创业担保贷款承

办单位和工作管理部门的工作经费补助。

第四条 奖补资金来源于省级财政按《云南省创业担保贷款

奖励性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安排下达的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奖补

资金。

第五条 奖补资金的使用和管理遵循依法、据实、高效、透

明的原则。

第二章 考核、分配和拨付

第六条 绩效考核。由各承办部门按绩效评价表对年度创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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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保贷款管理工作进行初评，于每年 3 月 15 日前向市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局报送《开远市 20××年度创业担保贷款管理工作

完成情况表》（附件 1）、《开远市 20××年度创业担保贷款管理

工作绩效考核表》（附件 2），再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

财政局等部门组成的绩效考核小组于 3 月底前对各承办部门年

度创业担保贷款管理工作进行复评，并反馈复评结果。各承办部

门对复评结果有异议的，于 4 月 5 日前向考核小组提出异议，由

提出异议部门会同考核小组对本单位年度创业担保贷款管理工

作进行终评。逾期未提出异议，视为无意见，无异议的复评即终

评。

第七条 资金分配。年度创业担保贷款管理工作奖补资金按

2:4:4 的比例在财政部门、人社部门、承办部门之间进行分配，

其中承办部门团委、妇联、工商联、工会、教育局、市场监管局

等按下述公式进行分配。

承办部门年度创业担保贷款管理工作奖补资金=年度奖补金

*40%*承办部门对应分配比例（A）*绩效考核对应分配比例（B）。

其中：

承办部门对应分配比例（A）：年度承办部门扶持创业完成

数/（年度全市扶持创业完成数－年度人社部门扶持创业完成数）

绩效考核对应分配比例（B）：对绩效考核≥95 分的承办部

门按 100%分配；对 90 分≤绩效考核＜95 分的承办部门，按 95%

分配；对 80 分≤绩效考核＜90 分的承办部门，按 90%分配；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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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0 分≤绩效考核＜80 分的承办部门，按 85%分配；对 60 分≤绩

效考核＜70分的承办部门，按 80%分配；对绩效考核 60 分以下

的承办部门，不再分配当年创业担保贷款管理工作奖补资金。

对初次分配后剩余的奖补资金按初次分配原则进行二次分

配，未参与初次分配奖补资金的承办部门不参与二次分配。若二

次分配后还有结余，由人社部门提出结余分配意见。

第八条 资金拨付。奖补资金，由市财政局按照国库集中支

付制度有关规定，在收到州财政局下达的中央和省级奖补资金和

绩效考核完成时间孰晚的 20 日内，将资金及时拨付至相关部门。

第三章 使用范围

第九条 奖补资金的使用范围主要包括:

(一) 中介服务费，是指各部门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对创业担保

贷款工作开展资金检查、绩效评价等活动的费用;

(二) 专家咨询费，是指在管理工作中，对临时聘请的专家所

支付的咨询服务费等费用;

(三) 差旅费，是指在管理工作中所发生的城际间交通费以及

外埠住宿费、伙食费、交通费等费用;

(四) 会议费，是指在管理工作中为组织开展业务研究、调研、

咨询、协调等与管理相关的会议所发生的费用，包括场地费、住

宿费、交通费及会议资金费等费用;

(五) 培训费，是指在管理工作中，举办与工作相关的培训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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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生的费用，包括场地费、住宿费、交通费及讲课费等费用;

(六) 宣传费，是指在管理工作中开展与工作相关的宣传费用，

包括出版、印刷、影音影像制作以及运用各类媒体等发生的费用;

(七) 办公费，是指在管理工作中，为维护日常办公需要而发

生的水费、电费、办公设施设备维修（护）费以及所耗用日常办

公用品及相关低值易耗品的费用;

(八) 邮电通信费，是指在管理工作中所发生的邮寄费、电话

费（含移动通讯费）、传真费、网络通讯费等费用;

(九) 设备购置费，是指在管理工作中，发生的办公设备购置

等费用;

设备购置费原则上仅限于购买包括计算机、打印机、复印机、

传真机、通讯设备、数据存储设备等在内的办公设备，不得用于

购买汽车等交通工具;

(十) 资料费，是指在管理工作中，购买书籍、信息资料及相

关出版物等发生的费用;

(十一) 租赁费，是指在管理工作中临时租赁办公用房、宿

舍、专用通讯网及其他设施设备等发生的费用;

(十二) 其他费用，是指在管理工作中所发生的与工作直接

相关的上述费用以外的费用。

第十条 严禁使用奖补资金支付罚款、捐款、赞助、发放个

人奖励等，严禁以任何方式变相谋取私利。

第四章 监督管理



开远市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X
开远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6 -

第十一条 市财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内部监督检查机制，强

化奖补资金日常监管，保障奖补资金依法依规安排、管理、使用。

第十二条 在奖补资金使用过程中，相关部门若存在违规使

用资金行为的，市财政局将追回相关资金，并按照《财政违法行

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、处罚；涉嫌犯罪的，

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三条 本细则由市财政局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

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之前与本细则规定不

一致的相关文件规定以本细则规定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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